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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規概要(包括土地登記)》

試題評析 
1.第一題稍顯偏僻，出自「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

2.其餘各題皆屬大塊題目，只要依據法令作答即可。

考點命中 

第二題：《土地法規論（第四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5-18、5-19。 

第三題：1.《土地法規論（第四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7-75。 

2.《土地登記論（第一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7-8。

第四題：1.《土地法規論（第四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6-15、6-18、6-35。 

2.《土地登記論（第一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7-31。

一、甲公司有員工10人，近期在外縣市擴廠，需要在當地購買住宅作為主管及員工的宿舍，欲購

買大坪數及小坪數的住宅若干戶。請問依相關法令規定需要檢附那些文件？經那個機關許

可？購買及持有戶數及購買之金額有何限制？請問許可函的有效期間為何？（25分） 

答： 

(一) 應檢附文件：私法人申請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1. 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1) 申請書：申請日期、法人名稱、代表人或負責人、統一編號、設籍地、設立地址等項目。

(2) 使用計畫：

①申請買受用途、買受標的、房屋類型、預計買受戶數等項目。

②依宿舍用途申請許可者，另載明買受房屋作宿舍使用戶數及經常僱用員工數。

2. 法人資格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

3. 符合宿舍用途之文件。

4.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提出之文件。

(二) 許可機關：中央主管機關（即內政部）。

(三) 購買及持有戶數之限制：私法人申請買受房屋之用途為宿舍者，其申請戶數及已取得戶數合計不得超

過經常僱用員工數。

1. 所定戶數，以獨立門牌且有獨立對外出入口為計算基準。

2. 所定經常僱用員工數，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受理該私法人之最近十二個月平均月投保人數為準，且

每月最低投保人數應達五人以上。

(四) 購買金額之限制：房屋買受總金額，不得逾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不動產抵押貸款業務規定之高價

住宅金額。 

(五) 許可函之有效期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文件之有效期限，規定如下：

1. 成屋為許可日之次日起算一年。

2. 預售屋、新建成屋為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日起算一年。

二、甲建設公司於民國113年1月委託乙不動産代銷公司銷售預售屋，同年8月出售給購屋者丙，簽

訂買賣契約之後，須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資訊。請問由何者申報登錄資訊？申

報的期限為何？又登錄之後，丙察覺交易總價及共用部分面積申報錯誤欲更正，請問依法得

否先行更正不予裁罰？（25分） 

答： 

(一) 申報義務人及申報期限：經營代銷業務，受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代銷預售屋者，應於簽訂買賣契約書

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登錄資訊。準此，申報義務人及申報期限規定如

下：

1. 申報義務人：乙不動產代銷公司。

2. 申報期限：簽訂買賣契約書之日起三十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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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報登錄資訊錯誤應予裁罰：申報登錄價格、交易面積資訊不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按戶

（棟）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經處罰二

次仍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三、老張退休後想購買農業用地過田園生活，聽朋友說農地自由買賣且農業用地免土地增值稅，

於是老張在民國110年購買一塊已種植果樹的農業用地開始務農。老張從事農作2年之後發覺

農耕工作累人，體力無法負擔，只能任由土地荒廢，堆置雜物，被政府機關查獲環境髒亂裁

處罰鍰，兒子小張便建議老張將該農業用地出售。請問依相關法令規定農業用地得不課徵土

地增值稅的條件為何？出售該農業用地應檢附何種證明文件才能免徵土地增值稅？若老張將

該農業用地出售給鄰居老孫，請問是否符合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買賣移轉登記的應備文

件有那些？（25分） 

答： 

(一) 農業用地得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要件： 

1. 須為農業用地：所稱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依法供下列使用

之土地： 

(1) 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 

(2) 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備、曬場、集貨場、農路、灌溉、排水及其他農

用之土地。 

(3) 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使用之倉庫、冷凍（藏）庫、農機中心、蠶種製造（繁殖）

場、集貨場、檢驗場等用地。 

2. 須作農業使用：所稱農業使用，指農業用地依法實際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保育及設置相關

之農業設施或農舍等使用者。但依規定辦理休耕、休養、停養或有不可抗力等事由，而未實際供農

作、森林、養殖、畜牧等使用者，視為作農業使用。 

3. 須移轉於自然人：移轉於自然人，始得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如移轉於法人，則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4. 須經申請：經申請，始得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如未申請，仍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二) 應檢附「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三) 老張將該農業用地出售給鄰居老孫，未符合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此乃該農地荒廢，堆置雜物，

並經政府機關查獲髒亂裁處罰鍰在案，故該農地未作農業使用。 

(四) 買賣移轉登記應備文件： 

1. 申請書：申請書應按規定格式填寫。 

2.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如因買賣而移轉，應檢附土地所有權買賣契約書（公契）。 

3. 繳稅收據或證明：應提出土地增值稅收據或免徵證明書。 

4. 權利書狀：應繳交土地所有權狀正本。 

5. 身分證明文件：應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6. 其他有關文件：如登記義務人未親自到場，應檢附登記義務人之印鑑證明。 

 

四、地方政府為民眾通行需開闢都市計畫道路，有關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取得方式有協議價購或以

其他方式或徵收，請問以何者為先？又協議價購的價格為何種價格？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

徵收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地價補償如何計算？土地權利人權益之終止及需用土地人進入土地工

作的時間點為何？依土地登記規則規定，徵收土地移轉給需用土地人的登記方式為何？（25

分） 

答： 

(一) 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除國防、交通或水利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

與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

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始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申請徵收。準此，應以協議價購或以其

他方式取得為先。 

(二) 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準此，協議價購之價格為「市價」。所稱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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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 

(三) 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準此，徵收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地價補償應以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計算。所稱平均計算，指按毗鄰各

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之區段線比例加權平均計算。 

(四) 被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所有權人，對於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費發給完

竣時終止。需用土地人應俟補償費發給完竣後，始得進入被徵收土地內工作。但國防、交通及水利事

業，因公共安全急需先行使用者，不在此限。準此，土地權利人權益終止及需用土地人進入土地工作

之時間點為補償費發給完竣時。 

(五) 因徵收取得土地權利者，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應於補償完竣後一個月內，檢附土地清冊及已收

受之權利書狀，囑託登記機關為所有權登記，或他項權利之塗銷或變更登記。準此，徵收土地移轉給

需用土地人之登記方式為「囑託登記」。 



 113高點‧高上公職 ‧ 地方特考高分詳解  

 




